
國民中小學校舍建築拆除及補強工程石綿危害防護注意事項 

一、 為避免校舍拆除及補強工程拆除物含石綿材料所致之危害，以保障學校

教職員生之健康，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 各地方政府督導所轄學校依內政部營建署訂定之「建築物疑似石綿建材

標示表」進行初步檢核後，回報各地方政府進行統計與列管： 

(一) 預計於 108 年辦理拆除或補強工程之校舍：請設計監造廠商初步檢

核拆除施工範圍是否含有石綿材料，並針對含石綿成分疑慮者進行

檢測。 

(二) 預計於 109-111 年辦理拆除或補強工程之校舍： 

1. 已完成耐震能力詳細評估作業者：請設計監造廠商初步檢核拆除

施工範圍是否含有石綿材料，並針對含石綿成分疑慮者進行檢測。 

2. 未完成耐震能力詳細評估作業者：請耐震能力詳細評估作業之承

攬廠商參考內政部營建署「建築物疑似石綿建材標示表」之項目及

內容，於成果報告書內進行標註。倘後續需辦理拆除或補強工程，

應請設計監造廠商針對含石綿成分疑慮者進行檢測。 

(三) 其他校舍：進行初步檢核後，如校舍疑似含有石綿材料，後續於辦

理校舍拆除及補強工程前，請設計監造或營造廠商提送檢測。 

三、 建築物含石綿成分建築材料之拆除及清理，各地方政府、學校應要求監

造及營造廠商，依內政部營建署「建築物拆除施工規範」(以下簡稱拆

除施工規範)、勞動部「石綿建材拆除作業危害預防指引」(以下簡稱危

害預防指引)及行政院環保署「建築物拆除後含石綿廢棄物清理作業指

引」(以下簡稱清理作業指引)等規定辦理。 

四、 建築物含石綿材料之拆除程序及作為 

(一) 施工前 

1. 請營造廠商依「拆除施工規範」，現場勘查評估含石綿材料之待拆

除類型與數量後，提出拆除施工計畫(含施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及

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分別報經所在地建管機關及環保局審查核

准後，始得施工。 



2. 為避免工作人員暴露於石綿粉塵危害，請營造廠商必須採取適當之

危害控制措施，對從事拆除作業之相關人員(包含管理監督及現場

調查者)實施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提供合適且足夠數量之個人防護

具供工作人員使用，並應保持清潔、經常檢查及維護其性能。 

3. 與監造及營造廠商協議含石綿材料之拆除施工作業於假日或課後

進行。 

4. 向全校教職員生實施石綿危害之宣導，並公告含石綿材料之拆除施

工與校園管制時程。 

(二) 施工中 

1. 執行校園管制，包含停止所有活動、確定所有教職員生離校、關閉

校舍所有門窗、封閉所有出入口、作業場所應實施隔離並張貼石綿

拆除作業中及非工作人員禁止進入之告示等。 

2. 請營造廠商必須禁止勞工於作業場所抽菸或飲食，並將其意旨揭示

於顯明易見處。 

3. 請監造廠商指派熟悉石綿建材拆除程序之技術人員，並指定現場

主管擔任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依「拆除施工規範」與「危害預

防指引」，實施現場指導，及監督拆除與封裝作業。 

4. 請營造廠商應依「清理作業指引」規定，於工地現場進行拆除石綿

廢棄物之封裝及貯存作業，並委託合法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清除、

處理，且以網路傳輸方式申報每月廢棄物清理流向（含產出及貯存

情形）。 

(三) 施工後 

1. 請監造廠商依「拆除施工規範」、「危害預防指引」與「清理作業指

引」，確認含石綿材料拆除封裝完成與運離校園。 

2. 請營造廠商進行附著物清除，包含清洗臨近拆除物之校舍建築立

面、門窗及半戶外空間(陽台與走廊)、戶外地坪與植栽等。 

3. 請廠商完成前開工作後回報學校解除校園管制，並應於廢棄物清

除處理完成後，檢具「營造業基線資料調查暨列管判定表」向所在

地環保局申請解除列管。 



 

《建築物含石綿建材拆除、隔離防護及廢棄物清理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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